
台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發展沿革一覽表 

屆別 期間 理事長 理事會 監事會 會員人數 重要記事 會址 

一 46 年 2 月

至 

48 年 5 月 

徐良珍 

盧福治 

5 人 1 人 8 人 1.46 年護士節舉辦珊瑚潭郊遊 

2.47 年護士節舉辦山地門自強活

動 

3.48 年在衛生局開會員大會，並表

揚優良護理人員 

4.召開理監事會議 

台南縣衛生局 

二 48 年 5 月

至 

50 年 5 月 

盧福治 5 人 1 人 約 8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衛生局 

三 50 年 5 月

至 

52 年 5 月 

盧富美 5 人 1 人 約 9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衛生局 

四 52 年 5 月

至 

54 年 5 月 

盧富美 5 人 1 人 約 17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衛生局 

五 54 年 5 月 

至 

56 年 5 月 

張素雲 5 人 1 人 約 22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立醫院 

六 56 年 5 月 

至 

59 年 5 月 

盧富美 5 人 1 人 約 37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衛生局 

七 59 年 5 月 

至 

62 年 5 月 

張素雲 5 人 1 人 約 54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立醫院 

八 62 年 5 月 

至 

65 年 5 月 

盧富美 5 人 1 人 約 157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衛生局 

九 65 年 5 月 

至 

68 年 5 月 

盧富美 5 人 1 人 177 人 1.召開理監事會議 

2.召開會員大會 

台南縣衛生局 

十 68 年 5 月 

至 

71 年 5 月 

劉美珠 5 人 1 人 312 人 1.爭取縣府補助人民團體 1200 元 

2.吸收學校、工廠、私立醫院、診

所，凡所有護士執照者加入公會 

3.舉辦自強活動 

台南縣衛生局 

十一 71 年 5 月 

至 

74 年 5 月 

劉美珠 9 人 3 人 438 人 1.74 年 2 月修改章程：理事 5 人增

為 9 人、監事 1 人增為 3 人，理

監事連選得連任一次。入會費 60

元增為 300 元，常年會費 120 元

增為 600 元。 

2.舉辦自強活動 

3.配合政令宣導、並參與活動 

台南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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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發展沿革一覽表 

屆別 期間 理事長 理事會 監事會 會員人數 重要記事 會址 

十二 74 年 5 月

至 

77 年 5 月 

盧富美 9 人 3 人 500 人 1.舉辦自強活動 

2.配合政令宣導、並參與活動 

台南縣衛生局 

十三 77 年 5 月

至 

80 年 5 月 

許素珍 9 人 3 人 812 人 1.77 年 6 月聘專任會務人員一名  

2.理監事分總務、學術、康樂三組

為會員服務 

3.78 年 5 月會訊創刊 

4.製作公會會旗 

5.10 月 20 日會務人員加入勞保 

6.樂捐依會員個人意願，不強迫繳

交 

7.協助會員辦理護理日、夜二專，

護理師執照考試總複習 

8.修改章程，會員大會改為會員代

表大會  

永康逢甲醫院 

十四 80 年 5 月

至 

83 年 5 月 

戴芙美 12 人 3 人 1536 人 1.會訊停刊 

2.81 年 6 月購買公會會館 

3.舉辦個案研究報告寫作過程，聘

請老師授課 

4.舉辦愛心訪問 

5.協助醫院、診所介紹護理人員〝天

使歸寧〞活動  

6.支持護理人員法連署簽名活動，

擁護護法捐款 48500 元 

省立新營醫院 

十五 83 年 5 月

至 

86 年 5 月 

許素珍 15 人 5 人 1907 人 1.83年 9月增聘臨時會務人員 1名 

2.修改章程：理監事由 15 人增為

20 人 

3.83 年 10 月因住戶管理委員會抵

制不得搬入，會館待售 

4.84年 6月購買該建設公司第三期

辦公大樓預售屋 8 樓 

5.會訊復刊，並申請登記為雜誌

類，三個月出刊一次 

6.84 年表揚本會績優護理人員 

84.9.6 遷至台

南縣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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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發展沿革一覽表 

屆別 期間 理事長 理事會 監事會 會員人數 重要記事 會址 

十六 86 年 3 月 

至 

89 年 3 月 

鄭麗梅 15 人 5 人 2,337 人 1.處理會館問題  

2.設置會員進修獎學金 

3.舉辦關懷社會慰問活動 

4.首次舉辦國外自強活動 

5.88 年 7 月搬至會館辦公 

6.理監事候參考名單產生辦法 

7.制定本會會務辦事細則 

8.與醫療網合辦在職教育 

9.與本縣各大醫院合辦學術研習會 

會館： 

新營市

中山路

117 號 4

樓之 2 

十七 89 年 3 月 

至 

92 年 3 月 

黃彩霖 15 人 5 人 3,099 人 1.辦理各項在職教育研習活動  

2.舉辦慰問縣內育幼院活動。 

3.與本縣各大醫院合辦學術研習會，提供

補助講師鐘點費壹萬元 

4.設立本會電腦網站，提供醫療機構徵才

給予護理人員就業機會 

5.簡化會員入會申請表 

6.修改章程：常年會費於每年 3 月 31 日前

繳交 

7.舉辦國內外自強活動 

會館： 

新營市

中山路

117 號 4

樓之 2 

十八 92 年 3 月 

至 

95 年 3 月 

陳綉琴 15 人 5 人 3,527 人 1.擴大關懷會員，各組邀請委員 7~9 人。 

2.獎勵會員參與 2005 年 ICN 第 23 屆國際

性年會論文發表，經審核通過，補助金

額壹萬元 

3.ICN 大會在台舉辦本會贊助貳萬元 

4.會員紀念品發放更改： 

  以繳交當年度常年會費予本會為依據，

且於紀念品發放期間內領取 

5.訂定理監事候選人提名辦法 

6.獎學金修改為：博士班 1 名、研究所 2

名、大學 6 名、專科 1 名，每一學制以

申請一次為限 

7.制定與本會合辦學術研習會流程辦法 

8.舉辦國內外自強活動、學術活動 

會館： 

新營市

中山路

117 號 4

樓之 2 

十九 95 年 3 月 

至 

98 年 3 月 

馬淑清 15 人 5 人 4,826 人 1.修改章程：依會務需要設置相關委員會 

2.依會員代表問卷結果：96 年度會員紀念

品以提貨券或禮券發給 

3.與特約廠商約定，提供產品優惠會員 

4.舉辦國內外自強活動、學術活動 

5.會訊電子刊 

6.第 19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設立登記為社團法人台南縣護理師護

士公會 

   ＊購置新會館 97.3.12正式啟用 

會館： 

新營市

中山路

117 號 4

樓之 2 

會館：新

營市中

山路 115

號7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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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護理師護士公會發展沿革 

成立動機與過程 

    民國四十四年台南縣內只有縣立醫院（省立新營醫院前身）一所醫院，院內未設護理主管。另縣

衛生局當時只有一位公共衛生護士，所以說全縣都沒有護理領導者，當年省衛生處第五科張才玉科長

來台南縣輔導時，鼓勵成立公會，以集合群體力量，於是在張科長的催生之下於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一

日正式成立了「台南縣護士公會」。第一年會員全是縣立醫院的護士與助理護士共 8人，首推徐良珍女

士為理事長，不久即由盧福治女士接掌，領導護理業務的改進，不但在縣內獲得肯定，農復會衛生組、

省政府衛生處第五科亦給予勉勵。 

發展現況與展望 

    本會自創會迄今有三十八年，會員數 8人增至八十四年初已達 1536人，設專任會務人員一人，臨

時人員一人，負責會務相關事宜。理事會設理事長 1人、理事 14人，綜理理事會業務，監事會設監事

5人，監查理事會辦理之會務及財務。另將所有理監事編成 3組，分別負責： 

      學術組：負責學術研究，辦理在職教育 

      會員組：負責入、退會審核，辦理各項聯誼活動，慰勞活動及會員代表大會 

      總務組：負責財務管理及會訊出版 

    若辦理大型活動則所有理監事就會發揮團體互助精神相互幫忙，使活動能圓滿完成。 

    未來展望：1.會務電腦化。2.集合專業團體力量，主動為會員服務。 

理事長的話 

                  首任理事長—盧福治  女士 

本公會成立較其他縣市為早，當年會員僅有 8人，雖然創辦時困難很多，但為了能利用專業職業

團體的力量，來提升護理服務品質，我們終於在排除萬難下成立了。回想當年有機會為本會會員服務，

實在無比的光榮，上天真是不負苦心人，護理保健工作也因而打下根基，欣聞目前會務蒸蒸日上，會

員數也增加許多，真是可喜可賀。 

                   現任理事長—許素珍  女士 

    本公會已成立了 38個年頭，今年是第第十五屆，歷經前十四屆理事長及理監事的群策群力，會務

正逐漸發展中，目前會員數已成長至 1536人，接任之初藉由問卷表收集會員的需要，以做為未來服務

的參考，目的在於期望能集合專業團體的力量，使會員能衷心愛護理，視護理為終身職業，如此不只

能提升專業形象，更是社會大眾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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